


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阎良分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部门主要职责
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阎良分局是阎良区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主要是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土地、矿产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编制并执行全区及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年度计划；统一管理全区的地籍及土地评估和确认工作；做好全区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组织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确保耕地占补平衡；组织做好全区土地使用权的划拨、出让、租赁、转让、交易及土地储备工作；负责全区矿产资源的管理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做好区委、区政府及市局交办的其他工作。市编办批复分局设立九个事业单位，其中国土一至七共七个基层国土所，土地储备中心，土地执法监察大队。除此之外，分局内设办公室、建设用地科、监察科、监察室、矿管科、规划耕保科、地籍科等七个科室。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阎良分局无下属二级单位，部门决算由本级报表组成。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78人，其中行政编制10人，事业编制68人，实有人员68人，其中行政10人，事业58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20人。
四、2017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用地服务保障工作成效显著。2017年，我局按照“扩增量、挤存量、优结构、快审批”的思路，实行“跟踪、跟进”措施，全力保障符合产业政策、建设条件成熟的市区重点项目用地需求。一是认真做好项目用地规划调整工作。完成了新能源汽车项目、西韩城际铁路线路、车站项目、阎富供水站项目、国防项目用地的规划调整工作。二是积极做好土地报批工作。完成了基督教迁建项目土地供应工作。完成了关山镇环城南路、创业路等项目土地供应资料上报工作，待审批。安排部署了2011年——2016年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工作，目前正在推进当中。三是认真做好土地供应工作。今年共上报市局供地审批8宗地，面积475.484亩。其中挂牌出让成交工业项目用地2宗，面积46.248亩，成交总价款为725万元；协议出让公共设施用地1宗，面积7.558亩，协议出让价款为130万元；流拍商业用地1宗，面积6.995亩；上报市储备交易中心挂牌居住项目用地1宗，面积18.431亩，现已发布出让公告；已取得供地审批并上报市储备交易中心挂牌工业项目用地1宗，面积314.783亩；上报2宗工业项目用地待市局审批，面积81.469亩。上缴财政入库任务3288万元，有力支持区域经济的发展。四是积极配合区统筹办、各镇街做好农村新型社区和农村片区化中心布局规划和政策、用地支持工作。
（二）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得到有效落实。一是进一步落实责任，依据市上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区政府与各镇街签订了耕地保有量及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书，分局建立了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保护台账，加强日常监督监管，确保全区23.36万亩耕地及19.0695万亩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二是严格按照“划足、划优、划准”的要求，完成了阎良区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和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目前成果已通过省厅质检，正在备案、报批。三是《西安市阎良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4年）规划调整方案已经通过省厅组织专家评审，成果正在评审当中。四是积极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全区统筹调整基本农田保护地块、核减石川河、清河范围、阎富板块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足够空间，为阎富板块的发展提供条件。五是有序推进武屯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该项目分为两个区，项目一区共分三期实施，建设规模7767亩。项目一区的一期、二期已全部竣工。总投资240.78万元的三期，于2016年12月开工建设，目前现场施工已全部完工，待验收。已平整地块1块、设计道路3条、农用机井7眼、水泵7台、排水渠1条、PVC地埋管14570米、标志牌2个。项目二区，建设规模6820亩，总投资816.24万元，目前处于招标阶段。六是扎实做好执法监管工作。2016年度国家卫片顺利通过省厅验收。例行督察下发的16个未报即用违法图斑已全部查处到位，顺利通过验收。按照区政府领导指示精神，对凤凰路街办4宗违法用地进行整改拆除，其中整改到位2宗，拆除到位2宗。对振兴街办龙游宫违法占地案件进行依法严肃查处，并将案件抄告法院、检察院、规划、住建等10个部门，在《飞机城生活报》进行了公开曝光，起到了曝光一宗，震慑一片的良好效果。
（三）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稳步推进。一是扎实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截至目前，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已介入国家信息平台，目前已正常使用。办理不动产登记1769宗，办理不动产证明（抵押登记）5宗，抵押面积178.55亩，融资金额5256万元。注销抵押登记4宗。二是认真做好土地规划调整修改完善工作。充分利用“三规合一”试点有利机遇，精心安排，统筹谋划，切实把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规划等，统统叠加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上去，全力保障“十三五”期间我区重点项目科学布局、顺利落地。目前按照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后上报审批成果。三是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工作，扎实做好 “三场”整治工作，工作成效明显，受到上级好评。四是坚持先行先试、重点突破，科学指导关山镇做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业务指导工作，为小城镇建设提供资金和用地指标支持。
（四）综治信访工作高度重视。认真贯彻执行《信访条例》和《国土资源信访规定》，指定专人负责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办理以及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工作。制定了我区国土资源系统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实施方案及分局领导班子成员接访约访下访活动安排，及时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前三季度，受理信访案件20件，回复领导批示案件15件，均已处理到位，无越级访、群体访事件发生。分局承办的区人大代表议案2件，已在规定时限全部办理完结，并通过上门走访、信函征求意见、座谈交流等形式及时回复相关人大代表，议案办理满意率达100%。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2017年度本年收入合计5029.55万元，较上年减少1631.52万元，主要原因是财政所拨的征地资金减少所致。
（2）2017年度本年支出合计5029.55万元，比上年减少2529.76万元，主要原因是征地量减少及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实施减少。
2.本年收入构成情况
2017年本年收入合计5029.55万元。其中:
（1）财政拨款5029.55万元，占总收入的100%，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926.5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4103万元。
（2）事业收入0万元，是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0万元，是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0万元，是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7年本年支出合计5029.55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545.48万元，占总支出的10.84%，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511.04万元和公用经费34.44万元。
（2）项目支出4484.07万元，占总支出的89%，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主要包括征地补偿项目4086.97万元。
（二）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5029.55万元，比上年减少1631.52万元，主要原因是财政所拨的征地资金减少所致。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5029.55万元，比上年减少2529.76万元，主要原因是征地量减少及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实施减少。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26.55万元，按支
（1）行政运行费174.09万元，主要为行政人员工资及机关日常运行经费。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68万元，主要是开展土地卫片执法及巡查违法用地发生的支出。
（3）国土资源规划及管理266.87万元，主要为土地储出功能科目分，包括:
备发生的相关测量费评估费等。
（4）事业运行费371.39万元，主要为事业人员工资。
（5）其他国土资源事务支出46.2万元，主要是地籍变更调查发生的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45.4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11.04万元，公用经费34.44万元，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7年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4103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4051.76万元，主要原因为国土部门征收土地的各项资金来源从一般预算拨款转为基金预算拨款所致。支出4103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3153.52万元，主要原因还是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列支口径从一般预算转为基金预算所致。结转结余0万元。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原因是本部门不涉及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67.1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58.02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109.14万元。
（三）2017年“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97.1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97.14万元，占“三公”经费的100%。公务接待费0万元。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比2016年增加61.95万元，增长176%,具体情况如下：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与上年一致，原因是本部门不涉及因公出国出境事项。
公务接待费用支出0万元，较去年减少27726元，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大力压缩招待费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97.14万元，较去年的324203.54元增加了647196.46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46.76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46.76万元，主要原因为基层7个国土所的巡查车辆老化更新，本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7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50.38万元，比上年决算的324203.54元增加17.96万元，主要原因是执法巡查频率增加。2017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12辆。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
培训费支出1.518万元，主要是干部业务培训支出，较2016年增加0.12万元，增长8%，原因业务学习增加。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
会议费支出0万元。
六、2017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年本部门对3个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381万元。
七、2017年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4.44万元，用于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其中:行政单位1户，合计34.44万元，占机关运行费的100%。2017年机关运行费支出比2016年同口径减少2.28万元，减少6%，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严格压缩办公经费所致。
2.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12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4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8辆。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2017年当年购置车辆7辆，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九、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1.批复01表-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2.批复02表-部门决算收入总表
3.批复03表-部门决算支出总表
4.批复04表-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5.批复05表-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
6.批复06表-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
7.批复07表-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表
8.批复08表-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
9.批复09表-政府采购决算表








